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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厅


关于2020年上半年赴任

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省属高等学校：

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关于组织2020年上半年赴任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的函》（孔院总部〔2019〕372号），现开展2020年上半年赴任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工作。为协助做好此项工作，我厅委托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简称“省就业指导中心”）承办该项目的组织申报、材料受理、初审及报送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岗位信息

2020年新选志愿者5522人，其中优先面向中方合作院校招募孔院志愿者2850人，面向全国各类学校招募普通项目志愿者2672人。岗位信息详见附件。
二、报名

（一）报名时间

1．2020年1-3月赴任及部分签证申请周期较长志愿者岗位纸质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29日。

2．2020年4-6月赴任及部分签证周期较长的志愿者岗位纸质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19年11月20日。

3．2020年下半年赴任岗位预计在2020年2月启动报名工作。
请按期完成在线报名，并按通知要求将纸质材料报省就业指导中心，逾期不予受理。

（二）报名对象

2020年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在读研究生、回国志愿者、在职教师。掌握赴任国语言、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具有教学经验和有《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者优先。

（三）报名条件

详见附件岗位信息表。
（四）报名程序

1．登录《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在线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vct.hanban.org，注册新用户，填写基本信息。

2．选择岗位，在线填写中、英文《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和《汉语教师志愿者综合情况审核表》（以下简称《审核表》）并提交。

3．在线生成PDF版中、英文《申请表》并打印，由本人签字后，扫描上传。

4．将签字版中、英文《申请表》《审核表》和学历学位证（在读学生由学校出具在读证明）、普通话、外语水平/等级证书等材料原件提交给所在学校审核。

5．高校学生及教师的材料经学校审核后由学校直接报省就业指导中心；中、小学教师的材料须由市州教育(体)局签署意见后汇总报省就业指导中心；中、小学聘用教师其所在单位需明确是否保留职位、工资及待遇。

6．省就业指导中心审核后择优推荐给孔子学院总部。

7．孔子学院总部在完成综合审核后确定参加招募考试候选人。

审核结果和考试信息将直接通知候选人，请关注管理平台及注册邮箱通知，保持手机畅通。

（五）报名材料
1．由推荐学校/市州教育(体)局出具的2020年上半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推荐汇总表原件（见附件）（加盖行政公章）。

2．签字版的中、英文《申请表》和《审核表》原件各1份（每份表格若超过一页须双面打印）。
3．学历学位证（在读学生出具在读证明）、普通话、外语水平/等级证书等辅助材料复印件（复印件由学校校验原件后加盖经办处室公章）。
三、选拔

志愿者候选人须参加孔子学院总部统一组织的选拔考试，主要考察专业知识、教学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沟通能力和心理素质等。孔子学院总部将根据项目要求分期分批组织选拔考试。选拔考试成绩一年内有效，半年内只能参加一次考试。
2020年上半年赴任及部分签证申请周期较长的志愿者岗位考试暂定于2019年11月16－17日和12月21－22日进行。其它岗位考试计划于2020年3月和4月举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培训

孔子学院总部将根据岗位需求和选拔考试成绩确定参加储备培训人员名单。储备培训将根据项目要求分期分批进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五、录取

孔子学院总部根据最终确认的岗位需求、选拔考试及培训综合考核成绩确定录取名单。
六、派出

志愿者派出时间根据各岗位具体要求确定，任期通常为一学年，考核合格者可申请续任，原则上不超过三年。派出前，由推荐学校与志愿者签署《汉语教师志愿者出国任教协议书》。
七、待遇

志愿者的生活津贴、住宿、保险、国际旅费等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赴国外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服务期满相关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2〕3号），志愿者在办理就业报到手续、保留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和学籍、报考硕士研究生加分、申请国家公派留学项目优先录取、申请国家公派出国教师和孔子学院专职教师优先录用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
联系人：刘鲜贝、吴佳颐

电话（传真）：0731-84715481

附件：1．2020年孔子学院（课堂）志愿者岗位信息表
      2．2020年普通项目志愿者岗位信息表

      3．2020年上半年赴任汉语教师志愿者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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